
新店高級中學學生班級聯席會組織章程 

(110 年 9 月 15 日班代大會修訂) 

一、本社團名為「新北立新店高級中學學生班級聯席會」，簡稱班聯會。 

二、本社團為全校性之學生社團，有接受學校輔導之義務。 

三、本會成立宗旨： 

(一)培養同學民主精神及自主的能力。 

(二)反映學生意見、強化校園溝通、服務全校同學、增進師生情誼。 

(三)發揚優良校風。 

四、會員： 

(一)凡本校在學之學生為本會當然會員。 

(二)會員之權利： 

1.主席、班級代表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會務參與權。 

3.各項活動參與權。 

4.重大決議案之投票權。 

(三)會員之義務： 

1.認同本會宗旨。 

2.遵守本會章程與會員大會及班級代表大會通過之決議。 

3.配合會務之推廣。 

4.繳交會費；未繳交會費者，在參加使用會費所辦理之活動時，得給予差別待



遇。 

五、行政組織： 

(一)班級代表： 

1.人數：每班 2名。 

2.資格：該班級有服務熱忱之學生。 

3.產生方式：採相對多數決，由各班班會投票選舉之。 

 (二)主席、副主席： 

1.凡高一(上)學期成績單，獎懲並無小過以上之處分，可報請學生事務處核定

後參選。由導師推薦更佳。 

2.產生方式：①於每學年第二學期舉行選舉。②候選人為符合前項資格之一年

級學生。主席、副主席候選人同列一組參選，並聯名向學生事務處提出登記。

③選舉人為一、二、三年級全體學生採單票制。④採不記名投票，最高票組當

選。 

(三)班聯會主席下設主秘組、活動組、公關組、美宣組、總務組及場務組，各

組設組長、副組長各一人，並視需要設組員若干名。 

1.資格：凡本校適才適性之學生均可擔任。 

2 產生方式：由主席當選後組成行政團隊。 

六、職權 

(一)會員 

1.對班代聯席會議通過之決議案行使複決權。 



2.對主席、副主席及該班班代行使選舉與罷免權。 

(二)班級代表： 

1.代表該班參加班代聯席會議。 

2.對於本會各活動事宜行使決議權。 

3.對於本會行政幹部人選行使同意權。  

4.對於本會預算行使審查權。 

5.對於本會行政部門行使監督權。 

6.依法提出主席、副主席罷免案。 

7.依法提出修正案。 

8.依法連署召開臨時會議。 

9.代表班上同學對校務提出建議及表達意見。 

10.對於主席所提之方案依法行使複決權。 

(三)主席、副主席 

1.本會所有會務決定，對內統轄班聯會各組，對外為學生代表並負責 

會期以外之事務。 

2.召開班代聯席會議、幹部會議及臨時會議， 並為上述會議之當然主席。 

3.負責交代幹部會場使用之申請，及學校有關單位出席者之邀請，並決定受 

邀名單。 

4.若違反校規達大過以上之懲處者，即喪失資格。 

5.副主席協助主席處理本會事務，主席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副主席代理



之。 

(四) 主秘組 

1.負責書寫開會通知單。 

2.負責本會會議之文字記錄、文書事務、檔案建立。 

3.負責本會有關資料之提供及學校相關刊物之發行。 

4.整理各班提出之議案。 

5.籌辦本會各項會議。 

6.負責公假事宜。 

(五)活動組 

1.負責籌辦本會之各項活動。 

2.協助各組籌備事務。 

3.協助辦理校內外各項活動、節目程序、時間流程及人員調配等項目。 

(六)美宣組 

1. 本會各項活動之宣傳工作。 

2.活動海報製作。 

(七)公關組： 

1.負責對外公共關係之各項聯絡工作。 

(八)總務組： 

1.處理本會之各項財務收支工作。 

2.負責徵收會費。 



3.負責管理本會所屬財產(含設施、設備、資金)。 

4.於每次大會中以書面提報財務收支情形。 

(九)場務組： 

1.負責場地整理、租借及維護工作。 

2.協助一切活動之秩序維護。 

3.負責本會之各項有關場地事項。 

七、主席與副主席之選舉、罷免依下列各程序為之： 

(一)選舉： 

1. 於每學年第二學期舉行選舉。 

2. 候選人由班聯會幹部推薦，並由學生事務處召集評選侯選人資格。 

3. 請學生事務處協助安排各候選人發表其政見。 

4. 採不記名投票，最高票組當選。 

(二)任期： 

班聯會主席、副主席任期為一年;各組幹部任期為一學年。 

(三)罷免： 

1.經全體班代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提具罷免案由。 

2.罷免案提出一週後，召開班級代表大會，被提案罷免者提出答辯後，進行班

代投票，需班代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出席班代三分之二以上決議通過後立即成

立。 

3.全體同學可於班代大會罷免案決議通過公佈七日內由全體同學之五分之一人



數提出連署，則班聯會應於一週內舉辦全校複決投票，採二分之一絕對多數決

定，複決通過後原罷免案方為成立。 

4罷免案成立後，七日內進行新任主席、副主席改選，新任主席、副主席當 

選後，立即接任。 

八、會議:(分成班級代表大會、臨時會議、行政部門幹部會議) 

(一)班代聯席會議： 為本會之最高權力機構。 

1.決定人數：應出席班代總人數三分之二(高三停課時以一、二年級班代總 

人數計之) 

2.出席人員： 各班班代、本會行政部門及相關受邀人士。 

3.第一次班代大會於開學後擇期召開，往後開會日期由主席決定。 

4.會議程序： 本會之一般程序如下： 

(l)各班班代報到。 

(2)主席宣佈開會。 

(3)主席報告。 

(4)各組工作報告。 

(5)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相關議題質詢。 

(6)提案討論。 

(7)列席師長指導。 

(8)主席宣佈散會。 

5.行政部門需於開會前一天將重大提案以書面方式告知各班代，便於徵詢同學



意見。 

6.開會前一週發函邀請學生事務處及相關單位列席指導。 

7.所有受邀出席者與會時皆應出示邀請函。 

8.有關班聯會之決議案採相對多數決﹒特殊重大議案則為絕對多數決。 

9.會後一週內公佈會議之書面記錄，分發各班及全校師長。 

(二)臨時會議 

1.經三分之一以上班代連署後，並知會主席、學生事務處，始得召開。 

2.實施方式由主席情形而定。 

(三)行政部門幹部會議: 

1.開會次數、時間及內容由主席視情況而決定。 

2.遇事及指導老師協商，不應獨斷獨行。 

九、附則: 

(一)本會主席、副主席及各組稱本會行政部門，須對班代聯席會議負責，班代

聯席會議須對全體同學負責。 

(二)主席被罷免後，各組負責人隨主席共進退，新主席產生後重新提名。 

(三)各項活動不得違反校規及有關法令，經報請核准後方可實施。 

(四)會費: 

1.會費之徵收於使用應遵循「使用者付費」之基本精神為之。 

2.經由班級代表大會根據預算決定金額。 

3.學年結束若有會費仍有盈餘，則移交次屆班聯會為準備金，準備金之動支須



報請學生事務處核准後實施。 

(五)若因實際需要行政部門須增設新組時，應由主席提出建議案，由班代人數

三分之二出席、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建議方案為成立。 

(六)本章程有未盡事宜之處，須經由班級代表三分之一以上聯署提出修正意見

或修正版本，並由全體班班代人數二分之一以上決議通過。 

(七)本會組織章程之修正案須經三讀程序審議之。 

(八)班聯會之班代聯席會議所作成之決議應受校規及上級單位之指導，而於討

論過程中不允許有權威以言詞或舉動影響班代做決定。 

(九)本章程經班代聯席會議決議後，經學生事務處及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